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安

徽报道）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安

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至少枉判了

46 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八旬老

人两位，七旬老人七位。有两位法

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后，遭迫害离

世。另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

检察院或被非法庭审，但是，后续

情况待进一步核实。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

轮功以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

院紧跟中共迫害政策，对信仰真、

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二

零一八年二月，蜀山区法院更是被

指定为迫害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的定

点法院。 

蜀山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

员的所谓法官主要是吴小水、倪

娜、朱传年和毕东风，他们在法院

内都因迫害法轮功“有功”得到了

升迁。其中，吴小水至少枉判了

16 位法轮功学员，被任命为刑庭

庭长；倪娜至少枉判了 13 位法轮

功学员，被任命为刑庭副庭长；朱

传年至少枉判了 6 位法轮功学员，

被任命为机关党委书记；毕东风至

少枉判了 3 位法轮功学员，被任命

为刑庭副庭长。 

蜀山区检察院构陷法轮功学员

的所谓检察员主要是李卫华、黎

俊、戴文珺和崔东海，他们也都得

到了升迁。其中戴文珺被任命为副

检察长，李卫华和崔东海被任命为

检委会委员，黎俊被任命为第二检

察部主任。 

由于中共迫害的隐蔽性，下面

列举的只是部分被蜀山区法院迫害

的法轮功学员名单。 

1、73 岁合肥市李翠萍老太
被冤判后三个月离世 

李翠萍，女，一九四八年生，

居住在合肥市曙宏新村。二零二零

年一月二日，李翠萍被合肥市包河

区国保、常青派出所和芜湖路派出

所警察绑架，后被监视居住。二零

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身体极度虚

弱的李翠萍，被几个警察强行抬到

蜀山区法院，被枉判三年十个月。

三个月后，十二月中旬，身心受到

严重摧残的李翠萍在肥东老家含冤

离世，终年 73 岁。 

2、原安徽统计局公务员彭玉
信被迫害离世 

彭玉信，男，一九六七年出

生，家住合肥市蜀山区统计新村，

一九八八年大学毕业后，在安徽省

统计局工作。二零一一年被非法判

刑四年，被无理开除公职。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彭

玉信被庐阳区杏林派出所警察绑

架，当晚回家。四月末五月初，他

到杏林派出所要回自己的大法书籍

时，又被警察非法扣押，后被蜀山

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一直

被非法关押在合肥看守所，约于二

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三、四日出狱。 

彭玉信在出狱前的一个月，被

看守所人员带出，打了不明药剂，

失去语言功能。出狱后，彭玉信一

直没完全康复。二零二二年八月中

旬，彭玉信离世，终年 55 岁。 

3、83 岁华学香老太被非法
判刑一年三个月 

华学香，女，一九三六年出

生，合肥市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七

年四月二十九日，时年 81 岁的她

被庐阳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二零

一八年十月二十三被构陷到蜀山区

法院。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被合

肥市蜀山区法院秘密（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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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不明白：法轮功学

员明知中共迫害这么严重为什么

还要冒险去发资料、讲真相？ 

法轮功到底怎样？法轮功学

员自己有亲身体会，他们不会被

中共编造的谎言欺骗。但中共一

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

触过法轮功的世人。有人因此仇

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而

这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呢？因为法轮功教人

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更

好的人！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

无一害，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

害，善恶有报是天理，自古以来

迫害善良的都没有好下场。 

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真相，

就是为了让世人明白：不要因为

听信了中共谎言，受到蒙蔽和欺

骗，而令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

想想看，您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

哪里？您看过法轮书籍吗？您知

道法轮功是什么吗？为什么中共

不敢让您看看法轮功的书籍、由

您自己做出判断呢？ 

再请想想，法轮功学员没要

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好处，却

要自己拿钱、冒着危险告诉您真

相，他们有必要骗您吗？要知

道，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

您不被中共谎言欺骗，为了让您

平安，有美好的未来。◇ 

 

为什么要告诉你 
法轮功真相 



 

  

（接上页）开庭。九月二十六日，

被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

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二千元。不法

人员为：审判长吴小水，审判员倪

娜、蒋昌饶，书记员夏云娇。 

      4、80 岁丁子清老太被非法判

刑两年 

丁子清，女，一九三九年五月

二十三日生，家住合肥市蜀山区合

作化南路 77 号。二零一七年四月

七日被绑架，后被取保。二零一八

年年三月被肥西检察院非法批捕，

六月二十三日被非法刑拘，后再被

取保。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上

午被蜀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八月八

日，时年八十岁的她被蜀山区法院

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三千元，

监外执行。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

吴小水、审判员孙珏、陪审员蒋昌

饶、书记员张玮、公诉人戴文珺。 

5、79 岁刘惕非老太被非法判

一年缓刑 

刘惕非，女，一九四五年出

生。二零二三年十二月被绑架，二

零二四年八月中旬被蜀山区法院非

法判缓刑一年、勒索罚款一千元。

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吴小水、审判

员倪娜。 

6、78 岁高宗华老太被非法判

刑一年六个月 

高宗华，女，一九四一年出

生，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被蜀

山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九年一

月二十四日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

月，被勒索罚款二千元。不法人员

为：审判长倪娜、公诉人李卫华。 

7、77 岁王秀英老太被非法判

刑七个月 

王秀英，女，一九四三年出

生，庐阳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九

年十一月遭绑架，被监视居住；二

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被蜀山区法

院非法庭审；九月七日被非法判刑

七个月，被勒索罚金一千五百元；

二零二二年变更为监外执行。不法

人员包括：审判长朱传年，审判员

倪娜、郑淑新，公诉人李卉。 

8、76 岁朱瑞英老太被非法判

刑一年 被劫入监狱迫害 

朱瑞英，女，一九四六年出

生，家住合肥市体委宿舍。二零二

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被庐阳区逍

遥津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

被监视居住。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上午被蜀山区法院非法庭

审，后被非法判刑一年。二零二四

年二月，朱瑞英被劫入安徽省女子

监狱迫害。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朱传

年，公诉人黎俊。 

9、76 岁陈天霞老太被非法判

刑十个月 被劫入监狱迫害 

陈天霞，女，一九四五年出

生，合肥市法轮功学员，二零二一

年被非法判刑十个月。十月被劫持

到合肥市女子看守所，据悉，陈天

霞被劫持到安徽省女子监狱。 

10、79 岁张善英老太被非法

庭审 

张善英，女，一九四三年生，

是一名退休国家机关干部，居住在

合肥市委大院。二零二一年十月十

四日她被逍遥津派出所编造的所谓

“罪名”构陷到检察院。二零二二

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时年 79 岁

的张善英被蜀山区法院非法开庭，

法官吴小水，法官助理黄啸。 

11、77 岁程志群老太被非法

庭审 

程志群，女，一九四六年出

生，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二日，被蜀

山区法院非法庭审。 

12、章欣宏两次被非法判刑共

八年 

13、翟亚男两次被非法判刑共

六年六个月 

14、李霖被非法判刑六年 

15、段天俊被非法判刑五年六

个月 

16、康启惠被非法判刑四年六

个月 

17、时年 29 岁李彩侠被非法

判刑四年 

18、吴云瑞被非法判刑四年 

19、李国珍被非法判刑三年四

个月 

20、马援军老太被非法判刑三年 

21、孙士伟被非法判刑三年 

22、尹敏被非法判刑三年 

23、杨景芳被非法判刑三年六

个月 

24、金玲被非法判刑三年 

25、何维玲被非法判刑两年十

个月 

26、七旬江兆英两次被非法判

刑共二年八个月 

27、李朝圣被非法判刑两年六

个月 

28、王敦龙被非法判两年四个月 

29、七旬徐萍被非法判刑两年 

30、纪广奎被非法判刑两年 

31、张萍女士两次被非法判刑 

32、吴伟明被非法判刑一年十

个月 

33、蒋广雪被非法判管制一年

八个月 

34、时年 72 岁赵美陵老太被

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35、六旬袁家琴被非法判刑一

年六个月 

36、王可珍被非法判刑一年六

个月 

37、葛玲珍被非法判刑一年六

个月 

38、郑华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39、胡文业被非法判一年四个月 

40、汤菊章医生被非法判刑一

年两个月 

41、七旬郭恩惠被非法判管制

一年 

42、张玲被非法判缓刑 

43、刘莉被非法判刑九个月 

44、孙方云被非法判刑八个月 

45、徐敏被非法判刑，刑期待查 

46、白友华曾被非法判刑七年 

47、杨亚军被非法庭审 后续

被迫害情况待核实 

48、裴玲被非法开庭 后续被

迫害情况待核实 

49、张桃芝被构陷到蜀山检察

院 后续被迫害情况待核实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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